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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情况介绍 

一、 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人民币 

股本： 5,0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郑勇军 

成立日期： 2003 年 8 月 12 日 

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时间： 2020 年 11 月 24 日 

公司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 3号天堂软件园A幢 15楼 F1

座 

二、公司经营范围及主营业务情况 

（一）公司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生产、批发、零售：集成电路、电子产品，半导体测

试设备，计算机软、硬件；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

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

切合法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主营业务情况 

广立微是一家专为半导体业界提供芯片成品率提升和电性测试方案的领先

供应商，向客户提供基于测试芯片的软、硬件系统产品以及整体解决方案。利用

高效测试芯片自动设计、高速电学测试和智能数据分析的全流程平台与技术方

法，未集成电路制造与设计企业实现芯片性能、成品率、稳定性的提升并加快产

品上市速度。 

公司围绕着半导体性能分析与良率提升，主要提供基于测试芯片和数据分析

的制造类 EDA 软件、电路 IP、晶圆级电性测试设备以及与半导体成品率提升相

关技术服务。其先进的解决方案已成功应用于 180nm～4nm 工艺技术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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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A软件与 IP方面，广立微的主要产品包括SmtCell、TCMagic、ATCompiler、

DataExp 与可寻址 IP。晶圆级电性测试设备方面，广立微推出了快速 WAT 测试

设备，为客户提供持续准确和高速的解决方案。技术服务方面，广立微根据客户

的工艺节点与工艺类型，采用公司的 EDA 软件、晶圆级电性测试设备硬件，为

客户提供定制化的成品率提升服务。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主要股东情况 

（一）公司股权结构 

公司截至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注：郑勇军为杭州广立共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杭州广立共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二）公司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杭州广立微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立微投资”），

广立微投资系郑勇军及其亲属控制的企业，其中郑勇军持有 99.99%的股权，郑

姬秀持有 0.01%的股权，郑勇军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郑姬秀担任监事。广立

微投资持有公司 24.12%股份。广立微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杭州广立微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MA2J0YPT7N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郑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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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20 年 8 月 25 日 

公司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 3 号天堂软件园 A 幢 1 楼 1030 室(自主

申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情况 郑勇军持有 99.99%的股权，郑姬秀持有 0.01%的股权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郑勇军。郑勇军直接及间接通过广立微投资、广立共创

和广立共进控制公司 55.0807%的股份，为广立微的实际控制人。郑勇军的基本

情况如下： 

郑勇军先生，中国国籍，拥有美国长期居留权，1971 年 6 月出生。郑勇军

先生于 1994 年 7 月取得清华大学化学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双学位，2000 年

6 月在 Cornell University 取得化学工程专业博士学位。2000 年 8 月至 2004 年 5

月任 PDF Solutions 高级工程师；2004 年 5 月至 2007 年 6 月任 Xilinx Inc.资深主

任工程师；2007 年 12 月在杭州广立微电子有限公司工作，现任杭州广立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四）持股 5%以上股东的基本情况 

除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外，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有杭州广立共创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立共创”）、北京亦合高科技产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亦合”）、杭州广立共进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立共进”）和史峥，分别持有公司 17.23%、10.45%、

5.00%和 11.89%的股份。 

广立共创成立于 2018年7月18日，系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持有公司 17.23%

的股份。广立共创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杭州广立共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MA2CD6UQ2K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郑勇军 

认缴出资额： 4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8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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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 3 号天堂软件园 A 幢 1 楼 1016 室(自主

申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未经金融等

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

融服务） 

北京亦合成立于 2014 年 9 月 18 日，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位常州亦合高科技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为潘建岳，北京亦和持有公司 10.45%股

份。北京亦合已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持有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核发的编

号为 S81585 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其管理人为北京中清正合科技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中清正合科技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办理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23336。北京亦和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北京亦合高科技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302318298580R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常州亦合高科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认缴出资额： 51,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4 年 9 月 18 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昌东街甲 5 号 3 号楼 1001-4 室 

经营范围： 

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

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

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

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下期出资时间为 2019 年 04 月 28 日；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广立共进成立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系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持有公司 5.00%

的股份。广立共进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杭州广立共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MA2J0DKW2P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郑勇军 

认缴出资额： 4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20 年 7 月 31 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 3 号天堂软件园A 幢 1 楼 1017室(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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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史峥持有公司 11.89%的股份。史峥先生，1967 年 10 月出生，拥有清华大学

电子工程学士、硕士，浙江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曾任西湖电子集团设计工程

师，硅谷 Symmetry Design System 公司设计工程师等职，史峥先生 2000 年起在

浙江大学历任工程师、副研究员等职。现任浙江大学副教授，兼任杭州广立微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的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 

 

 

 

 

 

 

辅导机构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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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辅导机构”）

已受聘担任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立微”、“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上市的辅导机构，为促进广立微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完

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组织运行机制，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70 号）

等有关规定，以及中金公司与广立微签订的《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辅导对象）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辅导机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与上市之辅导协议》（以下简称“《辅导协议》”），结

合广立微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 

一、辅导时间 

依据辅导计划，辅导机构将于 2020 年 12 月开始对广立微进行辅导，辅导计

划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为 2020 年 12 月上旬；第二阶段为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 月；第三阶段为 2021 年 2 月至辅导验收。具体的辅导时间将根据中国

证监会、浙江证监局的要求以及广立微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 

通过本次辅导，将促进广立微建立健全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独立运营

和持续发展的能力；使公司的董事（包括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

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全面理解股

票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规、证券市场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的要求；树立进入证券

市场的诚信意识、法制意识；具备进入证券市场的基本条件。 

二、辅导机构及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 

（一）辅导机构 

本次辅导的辅导机构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二）辅导工作小组 

由辅导机构员工程超、赖天行、白杨、洪光、聂轩、童俊豪、李妍君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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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项目辅

导工作小组”（以下简称“辅导工作小组”），由程超任组长，具体负责广立微首

次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工作的辅导事宜。 

已聘用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人员将在中金公司的协调下参与

辅导工作。中金公司也可根据需要另行聘请律师事务所等参与辅导。 

三、接受辅导的人员 

接受辅导的人员为广立微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5%以上（含 5%）

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以及广立微、辅导机构或监管机

构认为有必要参加辅导的其他人员。 

四、辅导内容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辅导协议》的规定，

辅导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督促辅导对象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5%以上（含 5%）股

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进行系统的法规知识、证券市场知识

培训，使其全面掌握发行上市、规范运作等方面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知悉信

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树立进入证券市场的诚信意识、自律意

识和法制意识； 

2、督促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初步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基础，

促进接受辅导的人员增强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 

3、核查公司在公司设立、改制重组、股权设置和转让、增资扩股、资产评

估、资本验证等方面是否合法、有效，产权关系是否明晰，股权结构是否符合有

关规定； 

4、督促公司实现独立运营，做到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完整，

主营业务突出，形成核心竞争力； 

5、核查公司是否按规定妥善处置了商标、专利、土地、房屋等的法律权属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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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督促规范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关系； 

7、督促公司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形成有效的财务、投

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制度； 

8、督促公司建立健全公司财务会计管理体系，杜绝会计虚假； 

9、督促公司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并制定可行的募股

资金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 

10、对公司是否达到发行上市条件进行综合评估，协助公司开展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准备工作。 

五、辅导方式 

辅导机构将协调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以下简称“国浩”）、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或其他专业机构或专家（如需）协

助辅导人员对广立微进行辅导。辅导过程中将注重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相结合，

指导辅导对象和接受辅导的人员将所学习的政策法规运用到公司的规范化运作

中。辅导的主要工作方式有“组织自学、集中培训与考试、对口衔接、个别答疑、

中介机构协调会、问题诊断与专业咨询、督促整改”等。 

具体辅导方式包括： 

1、对辅导对象进行摸底调查，通过实地考察及收集资料等方式了解辅导对

象所存在的问题，以确定辅导重点。 

2、集中广立微接受辅导人员，采用集中授课的方式进行辅导。 

3、针对广立微存在的特殊问题，通过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方式，集思广益，

或与有借鉴经验的其他企业进行经验交流，最终加以解决。 

4、难以采用面授方式时，将采用电子邮件、传真或电话形式进行辅导。 

5、考虑到广立微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

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与普通职工知识水平的差异以及各自工

作性质的不同，指定他们阅读有关法律法规、证券、财务等方面的书籍，使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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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对股份公司的设立与运作、证券与证券市场、股票的发行

与上市以及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财务管理、股利政策等方面的知识有较深刻的

了解，使公司普通职工对股份公司、证券市场及股票等有一般的认识。 

6、其他必要的辅导方式。 

六、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浙江监管局对辅导工作的要求，目前辅导工作分为三个阶

段： 

（一）第一阶段：摸底调查、制定方案（2020 年 12 月上旬） 

本阶段的辅导重点在于对公司进行全方位的摸底调查，重点了解公司的财务

会计管理体系、内控制度建设、法人治理结构、业务情况、同业竞争与关联关系、

企业发展规划等情况以及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对有关法律法规知识的了解与掌

握程度和其诚信意识。通过摸底调查，全面形成具体的辅导方案并开始实施，同

时确定下一阶段的辅导重点。辅导机构将结合对广立微摸底调查的情况，向公司

发放辅导材料，并敦促接受辅导的人员进行自学。 

（二）第二阶段：集中培训、解决问题（2021 年 12 月-2021 年 1 月） 

本阶段辅导重点在于集中学习和培训，诊断问题并加以解决。安排广立微的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或其法定代表人），以及监管机构认为有必要参加辅导的其他人员进行培训，

确保其理解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理解作为公众公司规范运作、信息

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理论培训主要采取专题讲座、座谈研讨、

案例讨论等方式。专题讲座由相关辅导人员或聘请的有关专家、学者讲授。 

辅导机构将会同天健协助公司建立健全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定时地向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了解其工作情况，查阅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会议记录，

并列席相关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检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

事会对公司的运行与管理是否依法行使其相应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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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辅导工作中，辅导机构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针对所发现的问

题，会同广立微董事、监事或有关高级管理人员认真研究整改方案，通过召开中

介机构协调会及其他方式进行分析和解决。 

（三）第三阶段：完成辅导计划（2021 年 2 月至辅导验收） 

本阶段辅导重点在于完成辅导计划，进行考核评估，做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文件的准备工作，配合广立微制作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的申请文件。 

在辅导工作结束至辅导机构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推荐广立微的股票发行申请

文件期间，辅导机构仍将持续关注公司的重大变化，对发生与“辅导工作总结报

告”不一致的重大事项，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报告。 

辅导机构将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或辅导对象的合理要求，对以

上的辅导计划适当地予以调整，或增加其他辅导对象以及辅导机构认为必要的辅

导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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